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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部 函
地址：100006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1段83
號
聯絡人：曾巧旺
電話：03-4915818#75211
電子信箱：qiaowang.zeng@moenv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8日
發文字號：環部授研字第115510518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環境部淨零綠領人才培育課程簡章 (1155105180-0-0.pdf)

主旨：本部辦理「淨零綠領人才培育課程」，提供（準）大專院

校學生學費優惠，請惠予協助宣傳並轉知所屬機關（構）

及學校，鼓勵應屆高中畢業生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培育我國淨零轉型所需人才，本部結合全國37所大專院

校開設旨揭為期48小時課程，內容涵蓋「氣候變遷與溫室

氣體管理」、「溫室氣體盤查作業」、「溫室氣體自願減

量作業及減量額度」及「產品碳足跡」等主題，每人報名

費（不含膳宿）為新臺幣1萬2,000元。

二、為促進青年學子及不利處境者參與，旨揭課程訂有學費優

惠措施，凡完成訓練且測驗及格者，30歲以下大專院校在

學生（含研究生，不含在職專班）可申請6,000元半額優

惠；（中）低收入戶及身心障礙者，則可申請1萬2,000元

全額優惠。

三、上揭學費優惠同適用於本年度高中職應屆畢業生；學生得

把握115年度學測、繁星及統測結束後之升學前空餘時間先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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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報名參訓，提前探索綠色職涯，俟錄取大專校院並取得

在學證明後，亦可申請6,000元學費優惠。

四、115年度北、中、南區各大專院校已陸續開班（包括國立臺

灣師範大學、國立中央大學、國立中興大學、國立成功大

學及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等），完整開班資訊及報名方式，

請逕至「綠領人才資訊平臺」(https://reurl.cc/8ezerb)

查詢。

五、檢附旨揭課程簡章；另旨揭課程新聞資訊請參閱網址

(https://reurl.cc/V2n9vA)。

正本：教育部、全國各縣（市）政府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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